

分财购罚决〔2024〕5号

[image: image1.png]



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项目编号：JXYJ2441CH-GZ07033
二、项目名称：分宜县中小学班班通设备
三、相关当事人名称

投诉人：武汉鑫烨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街道大学园路4号龙天公寓1栋6层02室
被投诉人1：分宜县教体局
地址：分宜县政务服务中心主楼十楼

被投诉人2：江西元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新余市城北区新欣大道景江花园37栋2单元1803室

四、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投诉人武汉鑫烨佳科技有限公司对被投诉人江西元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分宜县教体局采购项目“分宜县中小学班班通设备（采购编号：JXYJ2441CH-GZ07033）” 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因对代理机构江西元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2024年10月16日正式受理。经本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后受理本投诉,现本投诉已审查终结。

（二）投诉事项及答复

投诉人投诉采购文件设置存在歧视性：投诉事项1、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智慧黑板——三、教学白板软件及APP端——3.支持老师在教学白板和配套的APP软件端分享课件上分享课件，支持多种分享模式，如：二维码分享，链接分享，手机号分享。以上参数指向性明显，各厂商在软件设计上多有差异，分享模式有也差异，每个厂商设计分享方式也各有优缺点，不应限制具体的方式。

投诉事项2：评分标准-86寸电容智慧黑板中定制化明显。

投诉事项3：评分标准-86寸电容智慧黑板内置电脑部分要求及分值不合理。

经审查：根据投诉人、被投诉人和专家意见，并结合招标文件等材料，投诉事项1在质疑阶段，被投诉人已对招标文件做更正修改，该投诉事项与招标文件内容不一致。故投诉事项1没有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2的问题，招标文件设置按键可自定义、音箱、扬声器、触控点等因素阶梯式加分的评审因素，能够完全满足评审因素的投标供应商达三家以上，不具有排他性和指向性，该评审因素符合《政府采购法》第22条的“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之规定。故投诉事项2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3的问题，内置电脑部分作为智慧黑板的重要组件，招标文件设置分值比重和阶梯加分的评审因素，能够完全满足分值技术参数评审因素的投标供应商达三家以上，不具有排他性和指向性，该评审因素符合《政府采购法》第22条的“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之规定。故投诉事项3不成立。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综上，本机关依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二）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分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投诉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分宜县财政局

2024年11月8日

分宜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11月8日印发


